报名文件

一、承诺函
致：深圳市南山区西丽街道百旺社区居民委员会
我单位参加百旺社区人居环境综合治理工程项目并承诺：

1.我单位具有履行本项目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。

2.我单位不存在因违法行为而被禁止参加本市政府采购活动的情形。
3.我单位不存在为本项目提供规范编制或者项目管理、监理、检测等服务的情形。

以上承诺，如有违反，愿依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处理，并承担由此给采购人带来的损失。

承诺人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

  年  月  日
二、资格证明材料

（按照本项目采购公告“三、供应商资格要求”提供相关材料）
